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施工造成城市

供水管网设施损坏案
行政机关：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局
当事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一、案例名称
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在工程施工过程中造成城市供水管网设施损坏行政处罚案
二、简要案情

2025年4月29日下午，相关供水企业反映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大港油田驾校东侧运输路北侧一处施工地点出现供水管渗水情况，可能影响相关小区用户用水。区水务局立即指派执法工作人员到达上述地址，初步确认供水管线破损漏水情况属实，并获取涉嫌违法行为人线索。5月6日，区水务局决定对涉嫌违法行为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因在工程施工过程中造成城市供水管网设施损坏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同日，对该公司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经调查，确认该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过程中造成城市供水管网设施损坏情况属实，情节严重。6月24日，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6月26日收到该公司听证申请书，6月30日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7月10日进行听证，7月15日完成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7月17日完成集体讨论，7月21日作出处五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当事人。
三、法律适用
违则依据为《天津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施工单位在施工中造成城市供水设施损坏的，应当及时通知供水企业修复，承担修复费用，赔偿损失；给单位和个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罚则依据为《天津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项，“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供水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工程施工造成城市供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损坏的；”

四、决定结果
相关供水管线已完成修复，被处罚单位已按时足额缴纳罚款。
五、说明理由

（一）对证据采信理由的说明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关于证据的相关规定，区水务局在开展前期核实、调查工作中，依法依规开展现场证据（照片）登记、现场勘察记录、调查笔录等取证活动，明确取证人、相对人、取证时间和地点，以及证明目的。确保证据真实有效。
（二）对依据选择理由的说明

该公司因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土方堆放不合理造成城市供水管道被压坏，这一行为与《天津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中“工程施工造成城市供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损坏的”相对应，故采用该项法律依据。

（三）对决定裁量理由的说明

按照《天津市水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办法》和《天津市水行政处罚裁量执行标准》执行，工程施工造成城市供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损坏的一般裁量基准为9000元，情节严重的处叁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由于停水范围广，时间长，对周边居民生活产生严重影响，经听证、集体讨论，作出处五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六、典型意义

全城市供水管网是城市的“生命线”，任何损害城市供水管网安全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惩处。滨海新区水务局在办理本案件过程中，一方面严格依法依规开展调查、搜集证据，进行听证、重大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等行政执法程序活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群众利益的同时，保障违法行为人陈述申辩等权利；另一方面坚持以纠正违法行为和消除不利影响为重点，综合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性和违法行为人积极补救的意愿和实际效果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最终达到违法行为被纠正、不利影响被降低、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行政执法目的。
